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總說明 

為保障民眾於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稱本法)第十四條特定臨床條件

下，有選擇或拒絕醫療之權利，本法第九條規範意願人為預立醫療決定前，

應參與指定醫療機構提供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以充分瞭解相關醫療照

護資訊，維護其醫療自主權益。爰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本法第九條第五項授

權訂定「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共十條，其要點如

下： 

一、 法律授權依據。（條文第一條）。 

二、 地方主管機關應指定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及指定機

構之資格條件。(條文第二條)  

三、 經指定之諮商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空間設備要求。(條文第

三條)  

四、 諮商機構應成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其團隊成員組成及其資格

條件。(條文第四條)  

五、 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前，諮商機構應提供意願人之必要資訊。(條

文第五條)  

六、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過程應告知意願人及參與者之資訊內容，其過程

應作成紀錄，並經意願人及參與者簽名後，併同病歷保存。諮商機構

應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於預立醫療決定書上完成核章

證明。(條文第六條)  

七、 住院病人之預立醫療決定見證人，依本法第九條第四項規定，不得為

其直接負責該意願人照護之主治醫師及護理人員。(條文第七條) 

八、 意願人若無二親等內親屬共同參與諮商，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須提

出相關證明。(條文第八條) 

九、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諮商機構得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定，

收取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用。(條文第九條) 

十、 本辦法施行日期。(條文第十條) 

  


